
商务部　农业部　卫生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文件
商运发[2007 ]437 号

商务部 农业部 卫生部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
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和台账管理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农业、卫生、工商主管部门 :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防疫法》实施以来 ,各有关部门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了生猪屠宰和

检疫证章标志及台账的管理 ,对开展生猪定点屠宰、保证猪肉质量安全、引导居民消费发挥重要作用 ,取得

较好效果。但各地证章管理实施不平衡 ,存在证章不统一、内容不一致、使用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为加强生猪屠宰和检疫的规范化管理 ,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动物防疫

法》、《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及《生猪屠宰证、章、标志牌管理办法》等法规 ,现就进

一步加强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及台账管理紧急通知如下 :

一、充分认识加强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及台账管理的重要意义

实行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及台账管理制度 ,是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规范

生猪屠宰企业经营行为 ,建立生猪产品可追溯制度 ,落实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促进生猪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方各级商务、农业、卫生、工商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

及台账管理的重要意义 ,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监管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及台

账的规范化管理。

二、建立和完善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及台账管理制度

地方各级商务、兽医主管部门要督促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建立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管理制度 ,把生猪定

点标志牌、动物防疫合格证、检疫合格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验讫印章、无害化处理印章以及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动物卫生监督执法证、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资格证等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坚持“一厂一牌”、

“两证两章”、“一猪两证”的规定 ,同时完善台账登记制度 ,如实记录生猪来源、猪肉销售对象、时间、规格、数

量、检疫证明、检验证明编号、联系方式等内容。

三、加强猪肉销售环节的索证索票监督管理

屠宰和检疫证章是猪肉质量安全的重要依据。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对猪肉销售环节的监管 ,严格实

施索证索票监管制度 ,督促市场经营者依法索证、验章 ,即索取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

证 ,检查肉品品质检验验讫印章、动物产品检疫验讫印章 ;同时 ,要求市场经营者建立购销台账制度 ,记录猪

肉的进货来源、进货时间、数量、检疫证明、检验证明编号等内容。对一些需量较少、一次进猪肉不到一头的

餐饮、食堂等单位 ,应查验其肉品是否为定点屠宰企业的产品、有无检疫合格证明 ,并按照《餐饮业食品索证

管理规定》要求登记台账 ,如实记录进货时间、食品名称、规格、数量、供货商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以保证肉品

的可追溯性。

四、大力提升肉品品质检验整体水平

肉品品质检验 ,是提高肉品质量 ,保障居民食肉安全的重要环节。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依据国家

有关规定 ,加强对屠宰企业肉品品质检验的监管。生猪屠宰企业必须配备经培训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开

展自检 ;对无自检能力的屠宰企业 ,要实行委托检验 ;对无能力自验 ,又不委托检验的企业 ,要责令其停业整

顿 ,仍达不到检验要求的 ,取消其屠宰资格。

五、全面开展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的清理整顿

地方各级商务、兽医主管部门要结合全国猪肉专项整治工作 ,对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的屠宰和检疫证章

标志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清查 ,检查合格证的使用情况 ,是否做到一猪两证 ;合格证所列内容是否全面准确 ;

验讫章和字迹是否清楚 ;标志是否正确使用、标志牌是否悬挂在显著地方等。通过检查 ,摸清底数 ,掌握本

辖区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使用的基本情况。对伪造、涂改、买卖、租用、转借生猪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的 ,按

规定进行处罚 ;对不按规定使用标志或悬挂标志牌和违规使用证章的 ,要及时进行整顿。同时 ,要发现和总

结一批使用规范、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的典型 ,大力宣传 ,进一步推动屠宰和检疫证章标志的管理

—482—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8 年第 20 卷第 3 期



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 :生猪屠宰厂 (场)台账记录表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 ○○七年十一月五日

卫生部办公厅文件
卫办应急发[2008 ]24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
2007 年全国食物中毒报告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2007 年 ,我部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报告 506 起 ,中毒13 280

人 ,死亡 258 人 ,涉及 100 人以上的食物中毒 11 起。与 2006 年网络直报数据相比 ,食物中毒的报告起数减少

15110 % ,中毒人数减少 26148 % ,死亡人数增加 31163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全年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一)食物中毒报告季度分布。

时　　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第一季度 64 2054 25

第二季度 150 3508 70

第三季度 194 5681 109

第四季度 98 2037 54

合　　计 506 13280 258

　　第三季度是 2007 年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季度 ,分别占全年总数的 38134 %、

42178 %、42125 %。

(二)食物中毒报告月分布。

时　　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1 月 25 808 5

2 月 15 154 11

3 月 24 1092 9

4 月 50 1310 21

5 月 44 982 15

6 月 56 1216 34

7 月 53 1307 35

8 月 63 2135 31

9 月 78 2239 43

10 月 35 887 17

11 月 33 695 20

12 月 30 455 17

合　　计 506 13280 258

　　9 月份是 2007 年食物中毒报告起数、中毒人数、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 ,分别占全年报告总数的 15142 %、

16186 %、16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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